
壹、前言

立憲法治國家為保障人權免於被國家機關

濫用權力侵害，乃以權力分立作為國家機關

組織與運作的基本原則。此權力分立的憲法

原則，無論是對於中央或地方統治機關的組

織與權力行使皆有其拘束力。於法治國家下，

行使權限有所紛爭的地方政府與議會（下稱

府會），自得訴諸司法程序，由司法機關就此

紛爭事件做適法性的終局裁決，此亦為府會

的一種權力制衡機制，本文稱為府會訴訟型

權力制衡制度，惟限於篇幅，本文論述範圍係

僅限於府會非訟型的權力制衡制度。

日本其諸多法制經常為我國所參考援用，

與我國同樣係採地方自治作為憲法基本價值

決定，且與作為我國實施地方自治主要準據

法的地方制度法（下稱地制法）同樣，其作

為地方自治主要準據法的地方自治法（下稱

地自法），亦賦予皆由住民直選產生，作為

住民代表機關的地方府會有諸多制衡他方的

權力，其地自法就府會體制亦與我國同樣有

採首長制的元素1，同樣明定首長請求議會再

議的制度，惟作為府會紛爭的最終解決機

制，日本另兼採首長不信任議決與議會解散

制度，此府會最終紛爭解決機制則為我國所

無。由於法制上建構得據以中止府會對立的

最終制度具有避免行政停滯，攸關地方住民

公益的重要功能，或許日本該制度值得我國

現制從貫徹作為地方自治本旨之一的住民自

治原則思考之。基於此研究動機且限於篇

幅，本文僅嘗試藉由對日本地方府會再議、

首長不信任議決與議會解散之非訟型的制衡

制度之闡明與比較，以探討我國有無借鏡日

本上開相關制度之可能，期能提供我國建構

更契合住民自治與權力分立原則之府會制衡

法制的有益資料。

貳、我國地方自治的憲法與法律基

本規定

憲法第110條明定由縣立法並執行的事項，

第111條就未列舉事項的權限歸屬，明定「其

我國地方府會非訟型的權力制衡：

以日本再議、首長不信任議決

與議會解散制度為比較與借鏡對象

周宗憲＊

＊本文作者係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作者誠摯感謝審稿委員對拙文缺失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
註1：日本現行地方政府體制並非全然採首長制，亦納入首長不信任與議會解散之具有議會內閣制元素的

制度。詳如柒之一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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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關於直轄市自治，憲法雖是授權國會立法定之，惟憲法既已明定「直轄市之自治」，故而國會雖得以

立法具體形成直轄市自治制度，但不得否定直轄市自治本身，乃屬當然。

註3：現行日本憲法第八章為「地方自治」章，共計4條條文（第92-95條）。

註4：林明鏘（2017），〈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之關係〉，陳清秀、蔡志方主編，《地方自治法》，第285

頁，華藝學術、信孚文化。

註5：至於鄉（鎮、市）層級的地方自治與府會關係，由於憲法未明文規定，係授權國會以法律定之。現

行地制法係將鄉（鎮、市）定為地方自治體（第14條）。

註6：蕭文生（2009），〈地方自治團體之自主組織權〉，氏著，《國家‧地方自治‧行政秩序》，第6

頁，元照。

註7：學者認為，對於地方自治權何以應受保障之有關地方自治本質為何的問題，若採制度保障說，則法

律固然得對縣（市）府會的行政權與立法權加以限制，但仍不得剝奪其權力。蔡茂寅（2000），

〈地方自治〉，許志雄（等著），《現代憲法論》，第374-379頁，元照。

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全省

一致之性質者屬於省，有一縣之性質者屬於

縣。」第121條明定縣實行縣自治。關於市，

第128條規定市準用縣的規定。至於直轄市，

第118條規定直轄市的自治以法律定之2。具

體實現地方自治中的團體自治原則。司法院

釋字第498號：「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

度，憲法於第十章詳列中央與地方之權限，

…旨在使地方自治團體對於自治區域內之事

務，具有得依其意思及責任實施自治之

權。」故而憲法第10、11章雖分別使用「中

央與地方之權限」、「地方制度」章名，未

如日本憲法使用「地方自治」章名3，但由上

開憲法規定可知我國係採地方自治作為憲法

的基本價值決定，地方自治係受憲法保障的

制度4。

依據憲法上開規定，地制法形成了較具體

的地方自治體制。其第3章「地方自治」章，

明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地

方自治團體，依本法辦理自治事項（第14

條）。並明定屬於直轄市、縣（市）、鄉

（鎮、市）的自治事項（第18條-第20條）。

參、我國地方府會的憲法與法律基

本規定

關於地方府會，憲法增修條文第9條第1項

就省縣地方制度，明定縣設縣議會，縣議會議

員由縣民選舉之（第3款）。屬於縣的立法

權，由縣議會行之（第4款）。縣設縣政府，

置縣長一人，由縣民選舉之（第5款）。縣長

辦理縣自治，並執行中央及省委辦事項（憲法

第127條）。關於市，憲法第128條已規定市

準用縣的規定。縣市議會議員與縣市長由地

方選舉人直選產生，府會皆為具民主基礎的

住民代表機關，具體實現地方自治中的住民

自治原則。縣（市）府會係憲法所明定地方自

治體必須設置的機關，此乃憲法的直接規定，

非國會立法所能否定5。由於憲法所保障的制

度有受免於被廢除與實質掏空的保護6，故而

即便是國會亦不得以法律否定縣（市）府會

的存在與剝奪其自治行政權與自治立法權7。

為依據憲法具體實踐地方自治，地制法於

第三章「地方自治」章的第四節明定自治組

織，包括第一款的「地方立法機關」（第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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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8：蔡茂寅（2003），《地方自治之理論與地方制度法》，第243頁，學林文化。

註9：黃錦堂（2012），《地方制度法論》，第2版，第346、375頁，元照。

註10：蔡秀卿（2009），《地方自治法》，第254頁，三民。張正修（2009），《地方制度法理論與實

用》，第399-400頁，新學林。

註11：張正修，前揭註10，第403頁。

註12：北村喜宣等編（2017），《自治体政策法務の理論と課題別 》，第206頁（神崎一郎執筆），

第一法規株式 社。我國學者亦認為，自治條例需經地方立法機關審議通過，其較地方政府的自治

規則更具民主正當性。陳慈陽（2016），《憲法學》，第3版，第995頁，元照。

至第54條），與第二款的「地方行政機關」

（第55至第62條）。地方立法機關包括直轄

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

表會（下稱地方議會）。地方行政機關包括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

公所（下稱地方政府）。並明定地方府會的

關係法制，例如第39條的覆議制度，以及第

48條的議會監督制度等。

肆、地方府會的地位

地制法基於住民自治原則，明定府會的首

長與議員、代表由地方選舉人依法選舉之

（第33條第1項、第55-57條）。採由地方府

會分別代表住民的二元代表制8，或雙元分立

制9。地制法第3章第4節「自治組織」對於府

會的地位設有規定。

一、地方首長的地位

地制法第55條至第57條分別規定由地方選

舉人選舉產生的直轄市長、縣（市）長、鄉

（鎮、市）長，對外代表該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綜理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政。地方自治體係採

首長制10，首長作為議會之外的另一住民代

表機關，被法律賦予諸多即便是議會亦應尊

重而不得恣意侵犯，並得藉之與議會抗衡的

權力。惟首長雖被賦予代表地方自治體並綜

理其政務之權力，但其地位並非凌駕同具民

主基礎之另一住民代表機關議會之上。此乃

因行政首長雖是地方自治體的代表，但並非

意味首長有決定所有自治體意思的權力，反

之，議會被賦予主要是在條例與預算方面的

許多重要事項之議決權，非經議會審議通

過，首長不得執行之，首長的行政權受議會

相當大的制約。

二、地方議會的地位

議會係由住民直選產生的議員所組成的住

民代表機關與地方自治體的議事機關，具有

以條例與預算為主的許多攸關自治體運作重

要事項之議決權。其除了是住民代表機關與

地方立法機關，以及以條例制定權所呈現的

地方自治體意思決定機關11外，其亦是地方

政府的監督機關，具有監視地方政府行政執

行的權力。惟地方政府首長係議會之外另一

由地方選舉人直選產生，與議會同具民主基

礎，故而議會雖有被認為係反映多樣民意，

其住民代表性較首長強12，但並非是地方自

治體的最高機關與唯一意思決定機關。

伍、地方府會的權力制衡關係

權力分立，係指將國家權力依其性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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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3：芦部信喜（2019），《憲法》，第7版，第297頁，岩波書店。

註14：司法院釋字第498號解釋理由書：「…地方自治團體為與中央政府共用權力行使之主體，於中央與

地方共同協力關係下，垂直分權…。」學者認為中央的權力分立係為制衡，但地方自治的權力垂直

分立則旨在合作。李惠宗（2002），《憲法要義》，第611頁，元照。

註15：工藤達朗等著（2011），《憲法》，第4版，第355頁（畑尻剛執筆），不磨書房。宮本憲一

（2016），《日本の地方自治：その 史と未 》，增補版，第23頁，自治体研究社。

註16：許志雄（1992），《憲法之基礎理論》，第289頁，稻禾。學者有謂，面對立法優位到行政優位的

演變，應強化地方自治的功能，以制衡中央行政機關的獨斷。許慶雄（2015），《憲法之基本原

理》，第105-106頁，獨立作家。

註17：許育典（2016），《憲法》，第7版，第445頁，元照。

註18：蔡秀卿，前揭註10，第228頁。

註19：學者認為現行地制法就地方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制衡關係並未特別設計，基本上係取法中央層級

的行政院與立法院的關係而規定。李惠宗（2013），《中華民國憲法概要：憲法生活的新思維》，

第10版，第335頁，元照。許育典，前揭註17，第445頁。惟依憲法的規定，立法院與行政院互有

對行政院長的不信任議決權與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之權，此立法院與行政院互為制衡的憲政體制

設計，係現行地制法的地方府會關係規定所無。

註20：關於府會制度的僵化，另請參閱胡博硯（2017），〈地方自治團體組織之探討〉，陳清秀、蔡志方

主編，前揭註4，第155-156頁。

註21：此議會監督制度包括行政首長應向議會提出施政報告並備民代質詢等，被認為係基於民意政治與

責任政治原則而來。陳慈陽，前揭註12，第990頁。

別授予最適行使各該權力的不同國家機關，

並使其互為制衡，以守護人權與民主免於因

國家權力集中、缺乏有效制衡而被侵害。權

力分立故而亦被稱為是以保障人權為目的之

自由主義政治組織原理13。將權力分散至地

方，除有中央與地方協力14之考量外，使地

方自治體抑制中央政府強大化的權力15，並

且得與傳統的權力分立互補的地方自治本

身，亦具有建構垂直權力分立、抑制國家濫

權的憲政機能16。

法治國家的權力分立原則當然亦適用於地

方自治體的府會權力行使關係17。府會皆屬

地方自治體之必要機關，皆具民主基礎，分

別執掌法定的自治行政權與立法權，二者互

為制衡的行使法定權力，可謂是採「機關對

立主義」18。司法院釋字第498號解釋文：

「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基於住民

自治之理念與垂直分權之功能，地方自治團

體設有地方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其首長與

民意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之人民依法選舉產

生，分別綜理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事務，或

行使地方立法機關之職權，地方行政機關與

地方立法機關間依法並有權責制衡之關

係。」19惟地方府會無論如何運用其法定權

力互為制衡，皆不得形成實質上使府會被廢

除或權力被掏空的效果乃屬當然。府會間雖

存在應貫徹行之的權責制衡關係，但在派系

政治或政黨政治的惡用下，此制衡關係亦可

能僅徒具形式20。

於我國現行地制法下，府會各被賦予諸多

得據以制衡他方的權力。屬於議會的權力包

括議決權、條例制定權、預算審議權、監督

權21等，屬於地方政府的權力有一般行政

權、預算編列權、自治規則制定權、覆議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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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2：依地自法第100條的規定，議會得調查普通地方公共團體的事務，為遂行該調查而認為有必要時，

得請求選舉人及其他關係人出席議會與作證，並得請求其提出記錄。受請求人若無正當理由拒絕

者，得科處六個月以上監禁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註23：地自法第162條：「副知事及副市町村長，由普通地方公共團體首長經議會同意選任之。」

註24：依地自法第98條第1項的規定，議會得檢閱有關普通地方公共團體事務之文書及帳目，並得請求普

通地方公共團體首長等提出報告，檢查該事務之管理、議決之執行及出納。

註25：依地自法第98條第2項的規定，議會對於普通地方公共團體的事務，得請求監查委員為監查，並報

告監查結果。

註26：所謂專決處分制度，主要是規定於地自法第179條，係指於議會不適當行使其權限，或因發生緊急

事件，或因議會與首長對立等原因，以致難以獲得議會的意思決定，而阻礙了地方公共團體的順利

運作，有影響住民生活之虞時，基於避免行政運作停滯之緊急必要性，由首長代為行使議會的權限

之制度。檜垣正己（2011），《地方自治法の要点》，第8次改訂版，第138頁，學陽書房。川崎

政司（2011），《地方自治法基本解說》，第4版，第199頁，法學書院。田村達久（2019），

《レベルアップ地方自治法解說》，第224-225頁，第一法規株式 社。

註27：惟得提出覆議的對象，僅限於有法律拘束力的決議。議會的決議若無法律上的根據，至多僅對地方

政府有政治壓力，而不具法律拘束力，地方政府無應予執行的義務，自不發生窒礙難行的問題。此

外，決議若有違法疑義，地方政府除得提請覆議外，另得訴請司法救濟，若不具違法疑義，僅屬政

策上窒礙難行，地方政府則僅能提請覆議。許宗力（1999），〈從行政與立法的分際談府會關

係〉，氏著，《憲法與法治國行政》，第282頁，元照。

註28：亦即1.縣（市）規章、2.縣（市）預算、3.縣（市）特別稅課、臨時稅課及附加稅課、4.縣（市）財產的

處分、5.縣（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及所屬事業機構組織自治條例、6.縣（市）政府提案事項。

註29：亦即其他依法律或上級法規賦予職權的事項。

註30：張正修，前揭註10，第480-481頁。

註31：許宗力，前揭註27，第279頁。

求權等。關於本文比較與借鏡對象的日本府

會權力制衡制度，屬於議會的權力有議決

權、條例制定權、調查權22、副首長人事同

意權23、檢查權24、監查請求權25、請求首長

出席議會權，以及對首長的不信任議決權

等，屬於首長的權力有一般行政權、規則制

定權、專決處分權26、再議請求權與解散議

會權等。

陸、比較與借鏡日本再議制度的可

能性

一、我國的覆議制度

地制法第39條明定地方政府對議會所為

之決議若認為窒礙難行時，有提請覆議的權

力27。以縣（市）政府為例，同條第2項前

段：「縣（市）政府對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至

第六款28及第十款29之議決案，如認為窒礙難

行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縣（市）政府三十

日內，就窒礙難行部分敘明理由送請縣

（市）議會覆議。」覆議制度係作為執行機

關的地方政府，對於議會所為的決議認為窒

礙難行時，提請議會再次審議，以期議會的

原決議失效的制度，故而有被認為並非僅屬

議會立法程序的一環，亦是行政首長立法性

的職權30。

覆議除作為地方府會的制衡制度外，其本

身亦屬一種非司法的政治紛爭解決機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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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2：張正修，前揭註10，第479頁。

註33：蔡茂寅，前揭註8，第95、243頁。

註34：議會對歲入、歲出的議決是否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規定或逾越權限等而產生違法爭議時，地制法的

規定係採政治或機關協商方式解決，被認為係為實踐「民主程序」的目標，使民意機關能完成合法

的預算審議。李惠宗，前揭註14，第652頁。惟在法治國家下，將議會決議合法性的法律爭議事件

訴諸非司法的政治或機關協商方式解決是否允當，恐有再加檢討的餘地。

註35：對此規定的質疑，另請參閱張正修，前揭註10，第483頁。

或是調整地方行政與立法衝突的重要手段之

一32。相對於議會主要是藉由立法權與預算

審議權制衡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被認為主要

是藉由覆議權的行使對抗議會33。

（一）議會維持原決議

地制法規定地方議會對於地方政府所移送

的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議。覆

議時，如有出席議員、代表2/3維持原議決

案，地方政府應即接受該決議（第39條第4

項）。此與憲法就中央政府所提覆議案的規

範有所不同。

惟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總預

算案經覆議後，雖維持原決議，但地方政府

若認為歲入、歲出的議決違反相關法律、基

於法律授權的法規規定或逾越權限，或認為

對維持政府施政所必須的經費、法律規定應

負擔的經費及上年度已確定數額的繼續經費

之刪除已造成窒礙難行時，得報請行政院、

內政部、縣政府邀集各有關機關協商，於一

個月內決定之；逾期未決定者，由邀集協商

的機關逕為決定之34（第40條第4、5項）。

此乃議會維持原決議後，地方政府另得依其

他法定程序以獲取行政所需預算的救濟機

制，此亦屬地方政府對於議會預算審議權及

覆議案議決權的行使之制衡。

（二）議會原決議失效

若議會未於覆議案送達15日內作成決議，

或議會未能以出席者2/3維持原決議，原決議

失效（第39條第4項）。亦即，支持首長覆議

案的議員若能成功杯葛、癱瘓議事，使議會

未能於覆議案送達15日內作成決議，或首長

的覆議案能獲得議會出席者1/3又多一席的少

數支持，即能使議會的原決議失效。

地制法第39條第5項：「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預算案之覆議案，如

原決議失效，地方議會應就地方政府原提案

重行議決，並不得再為相同之決議，各該行

政機關亦不得再提覆議。」亦即，地方政府

若對於議會所為有關預算案的新決議仍認為

窒礙難行時，已無再提請覆議的權力。惟若

從覆議制度的設計本旨係為尊重地方政府作

為執行機關的地位，使議會於地方政府的提

請覆議後再次省視決議的執行可能性與合理

性觀之，此限制地方政府再提覆議案的規定

是否契合覆議制度的本旨，容或有再斟酌的

餘地35。

二、日本的再議制度

日本地方政府首長係由地方住民直選產

生，於此首長制下，此制度係賦予首長就特

定事項與議會意見對立時，有基於特定理由

請求議會再議的權力，由於此再議請求具有

停止議會的議決與選舉之效力，故而學說另

有將此再議請求權稱為拒絕權36。此再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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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6：小林直樹（1994），《憲法講義下》，第462頁，東京大學出版會。小林武、渡名喜庸安

（2007），《憲法と地方自治》，第225頁（小林武執筆），有斐閣。塩野宏（2012），《行政法

Ⅲ行政組織法》，第4版，第204頁，有斐閣。宇賀克也（2019），《地方自治法概說》，第8版，

第303頁，有斐閣。

註37：�吉田勉（2014），《講義‧地方自治法：基礎から 務まで》，改訂版，第119頁，八千代出版

社。

註38：吉田勉，前揭註37，第119頁。

度又被區分為如次的一般再議制度與特別再

議制度。

（一）一般再議制度

依地自法第176條的規定，首長對於議會所

為的議決有異議時，得自議決之日（若是有

關條例的制定、改廢或有關預算的議決，則

自收到該議決之日）起10日內，出示理由提

請議會再議（第1項）。若議會作成與原議決

相同的議決時，該議決確定（第2項）。原議

決若是有關條例的制定、改廢或有關預算，

則需經出席議員2/3同意，始得維持原議決

（第3項）。由於首長對此類事項有是否提出

再議的裁量權，故此類再議又被稱為任意的

再議37。

（二）特別再議制度

依地自法第176條第4項的規定，首長若認

為議會所為的議決或選舉超越其權限，或違

反法令或會議規則時，應出示理由提請議會

再議或再選舉。再者，依地自法第177條的規

定，首長對於議會就下列經費所為的刪除或

減額議決，須出示理由提請議會再議。此經

費包括：一、依法令負擔的經費、行政廳基

於法律的規定依職權所命令的經費，以及其

他屬於普通地方公共團體義務的經費；二、

為應急非常災害或復原設施，或為預防感染

症的必要經費（第1項）。由於首長對此類事

項負有需提出再議的義務，故此類再議又被

稱為義務的再議38。

三、比較與借鏡日本再議制度的可能性

茲可從覆議制度的分類、覆議提出的期

限、議會原決議失效的多數決，以及覆議案

議決後的府會制衡之面向比較與借鏡之。

（一）覆議制度的分類

我國地制法就覆議制度並未如日本再議制

度係依提起再議之事項，區分為地方政府得

提出覆議（任意覆議）與需提出覆議（義務

覆議）之制度類別，僅一般性的規定地方政

府對議會的決議如認為窒礙難行時，得就窒

礙難行部分敘明理由送請議會覆議。亦即無

論議會之決議是否具有違法疑義，首長皆有

是否提出覆議之裁量權。

由於議會決議事項種類繁多，其決議可能

僅涉及與首長政策立場歧異，對首長之施政

產生政治影響而不具違法性，故而此類決議

確實應尊重首長基於維持府會和諧關係等政

治考量，而有是否提出覆議之裁量權。但若

議會之決議涉及違法性，基於住民權益的保

障與法治原則的貫徹，首長對此有違法疑義

之議會決議應有提出覆議之義務。故而日本

現行再議制度依再議事項係純屬首長有異議

或更涉及違法性之不同，分別定其妥適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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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9：學者另有認為日本的再議制度對得提出再議的理由乃至構成要件規定明確，反觀我國僅以窒礙難行

作為得提請覆議的理由，故而應仿效日本再議制度明定覆議理由。張正修，前揭註10，第481-482

頁。

註40：若比較我國中央與地方層次之覆議法制，前者憲法係規定須經「全體」立委1/2以上同意，後者地

制法則規定須經「出席」議員2/3以上同意，始能維持原決議，故而確實難以論斷何者較易或較難

維持原決議。但現行須獲「出席」議員2/3以上同意的制度設計因有本文如下所指出存在違反民主

原則疑義之問題點，故而應否如中央覆議制度修改為經「全體」議員1/2以上同意即得維持原決

議，或許是我國改良地方覆議制度的可能選項之一。

議程序規範，頗值得我國參考借鏡之39。

（二）覆議提出的期限

日本現制所定的提請議會再議的期限，為

議會決議日起10日內，但若是有關條例制

定、改廢或有關預算的決議，則是決議收到

日起10日內。雖然聲請覆議的期限短，具有

使覆議對象之決議較早確定的優點，但由於

地方議會所為的決議是否窒礙難行，乃是應

綜合考慮地方各種因素為妥適判斷的事項，

且覆議事項亦可能攸關住民權益與地方公

益，故而日本現制將提請議會再議之時限定

於10日內，恐過於限縮地方政府周延思考提

請再議所需的合理期間。惟我國現制所定提

請覆議的期限，則為該議決案送達地方政府

起30日內，由於在此期間內，議會的原決議

係處於將來可能失效的不確定狀態，從而為

使原決議儘快確定以維地方法秩序或政策決

定的安定性，此30日之時限是否過長，恐亦

有再檢討的餘地。

（三）議會原決議失效的多數決

依日本現制，議會對於再議案若作成與原

決議相同的決議時，原決議確定。但原決議

若是有關條例制定、改廢或有關預算，則需

經出席議員2/3的同意，始得維持原決議（第

3項）。亦即，再議事項若無關於條例的制

定、改廢或預算，議會經出席議員1/2的同

意，即得維持原決議。反觀我國現制，對於

所有覆議案，無論是否有關條例的制定、改

廢或預算，議會皆須經出席議員2/3的同意始

能維持原決議。關於地方議會原決議的確定

或失效所應依循的多數決規範，究竟應採日

本法所定的依再議事項之原則上相對多數

決、例外特別多數決，或應採我國法所定的

不分覆議事項一概特別多數決，確有值得討

論的餘地。

首先，就行政院所提覆議案，憲法規定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

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

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

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

原決議失效。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委員1/2

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

決議。」憲法就可能涉及全體國民利益之覆

議案，係規定若經全體立委1/2以上決議維持

原案，行政院長即應接受該決議，則影響範

圍僅限於地方自治體之地方政府覆議案，有

無設不同規範之必要，即值得再檢討40。

其次，就議會實踐民主原則之民主多數決

而言，議會的通過原決議僅需出席者1/2同意

即可，但對於地方政府所提覆議案，若一概

要求議會需出席者2/3同意始得維持原決議，

由於此無異是使支持政府覆議案的議會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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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1：李惠宗，前揭註14，第643頁。

註42：黃錦堂，前揭註9，第391頁。

註43：學者認為，覆議時需有出席議員、代表2/3多數決始能維持原決議，係使地方行政首長於府會權力

分立體制中享有優勢地位，有利於地方行政首長。黃錦堂，前揭註9，第346、383頁。學者另有批

評指出，此「強勢行政權」制度係導致府會關係緊張的原因。陳新民（2005），《憲法導論》，第

5版，第403頁，新學林。惟學者另有不同見解，認為地方議會若對於首長的覆議案維持原決議，

首長即需接受，係表現出地方立法機關的地位優於地方首長。張正修，前揭註10，第400頁。

註44：蕭文生，前揭註6，第191頁。

註45：張正修，前揭註10，第400頁。

派之意志優越於反對政府覆議案的多數派，

此形式上特別多數決導致實質上少數決的結

果是否有違民主原則，恐有疑義。

再者，的確，若考慮我國特殊的地方政治

生態，被政黨或派系多數席次控制的議會經

常有以地方條例制定權或預算審議權，作為

惡意杯葛地方政府順遂推行政務的情事41，

從而議會須以2/3多數同意始能維持原決議的

規定，有避免議會由單一政黨或派系掌控之

優點42，具有使地方政府得以制衡議會濫用

議決權的功能，非不具合理性。但就府會地

位對等原則而言，府會皆屬具民主基礎的住

民代表機關，二者的法律地位互為對等，我

國現制規定地方議會須經出席者2/3同意始得

維持原決議，非無破壞地方府會的對等關

係，使地方政府於權力分立體制中優位於地

方議會的可疑43，此覆議制度亦被認為係有

利於行政機關的衝突解決機制44。

故而，本文認為基於府會對等原則，原則

上原決議如經議會出席者過半數支持即應確

定。但關於條例制定、改廢或預算的覆議

案，因屬地方自治體重大事項，應有特別考

量地方政府作為此重大事項執行機關的是否

有窒礙難行處之必要性，此際，或可參考日

本制度例外採特別多數決。

（四）覆議案議決後的府會制衡

依地制法的上開規定，覆議案如經議會出

席者2/3維持原決議，地方政府除有得依據第

40條第4、5項規定辦理之情事外，應即接受

該決議，只能執行其認為窒礙難行的議會決

議。反之，覆議案若未經出席者2/3維持原決

議，原決議即失效，議會之政策立場縱使與

地方政府有再大之歧異，亦不得再為相同之

決議。惟府會的對立紛歧依然未解，此覆議

制度有被質疑無法解決府會對立，反而造成

地方政務推動的困難45。故而對於府會皆堅

持立場的紛爭難解，參考與借鏡外國法制，

如何建構符合住民自治與權力分立原則之解

消府會衝突的最終機制，應持續是我國改良

地方自治法制時的重要課題。

柒、借鏡日本府會之首長不信任議

決與議會解散制度的可能性

一、日本府會的首長不信任議決與議會

解散制度

（一）此制度的內涵

依地自法第178條的規定，議會得對普通地

方公共團體首長為不信任議決，通過後須立

即由議長將其意旨通知首長，此時，首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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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6：原田尚彥（2005），《地方自治の法としくみ》，改訂版，第79頁，學陽書房。松井茂記（2007），

《日本国憲法》，第3版，第280頁，有斐閣。大石 （2009），《憲法講義Ⅰ》，第2版，第300頁，

有斐閣。毛利透等著（2017），《憲法I》，第2版，第375頁（松本哲治執筆），有斐閣。小林直樹，

前揭註36，第463頁。小林武、渡名喜庸安，前揭註36，第224頁（小林武執筆）。

註47：宇賀克也，前揭註36，第296頁。

註48：室井力、原野翹編（2005），《新現代地方自治法入門》，第2版，第222頁（渡名喜庸安執

筆），法律文化社。

註49：土岐寬等著（2011），《現代日本の地方自治》，改訂版，第19頁（土岐寬執筆），北樹出版。

註50：學者認為在此混合制的日本地方公共團體統治構造下，顯著強化了首長的實力。亘理格、北村喜宣

編著（2013），《個別行政法》，第42頁，有斐閣。

註51：佐藤幸治（2011），《日本国憲法論》，第555頁，成文堂。松本英昭（2018），《要說地方自治

法：新地方自治制度の全容》，第10版，第496頁，ぎょうせい。

註52：幸田雅治編（2018），《地方自治論： 化と未 》，第71頁（入江容子執筆），法律文化社。檜

垣正己，前揭註26，第202頁。吉田勉，前揭註37，第124頁。

註53：樋口陽一（1994），《憲法》，第370頁，創文社。藤田宙靖（2005），《行政組織法》，第167

頁，有斐閣。 谷秀樹（2017），《憲法》，第3版，第736頁，有斐閣。芦部信喜，前揭註13，第

於收受通知日起10日內解散議會（第1項）。

首長若未於此10日內解散議會，或議會解散

後初次召集的議會再次通過不信任議決，並

由議長對首長為該意旨的通知時，失其職務

（第2項）。議會的通過不信任議決，需有議

員2/3以上的出席，以及出席議員3/4的同意

（第3項）。惟議會解散後初次召集的議會，

只需經議員2/3以上的出席，以及出席議員1/2

的同意通過不信任議決，首長即失其職務

（第3項）。此外，依地自法第177條第3項之

規定，議會對於應急非常災害或復原設施，

或為預防感染症的必要經費為刪除或減額議

決，經首長提請再議但議會仍作成刪除或減

額議決時，首長得將該議決視為議會的不信

任議決。由於首長係由地方選舉人直選產

生，首長對議會有提請再議的權力之外，地

自法於基本上採首長制下，另賦予議會與首

長互有不信任議決與解散議會的權力，故而

亦兼採有議院內閣制的元素46。學者有稱之

為半大統領制47、特殊的首長制48、首長制與

議院內閣制之折衷制49或混合制50。

相對於不信任議決係議會制衡首長的手

段，解散議會則是首長對抗議會的不信任議

決之手段51。係地方府會因法案、政策或其

他政治問題所產生的對立衝突之非司法的最

終解決機制。最終是委諸住民藉選舉所呈現

的民意作裁判，以尋求民主的解決52。

（二）此制度的合憲性

關於日本現行地自法於採首長制之同時，

另納採作為內閣制內涵的此制度之合憲性，

由於日本憲法僅原則性規定「地方公共團體

之組織與運作事項，由法律基於地方自治本

旨定之。」（第92條）「地方公共團體依法律

之規定設置議會為其議事機關。」「地方公共

團體之首長、議會議員及法律所定之其他職

員，由地方公共團體之住民直接選舉之。」

（第93條）。關於「地方自治本旨」的內涵，

通說認為即是團體自治與住民自治，其中，住

民自治意指地方事務的處理是依地方住民的

意思行之，係由來於民主主義的要求53。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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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379頁。佐藤幸治，前揭註51，第550頁。大石 ，前揭註46，第287頁。松井茂記，前揭註

46，第278頁。宇賀克也，前揭註36，第2-3頁。

註54：人見剛、須藤陽子編著（2010），《ホ－ンブック地方自治法》，第53頁（三野靖執筆），北樹出

版。小林武、渡名喜庸安，前揭註36，第229頁（小林武執筆）。

註55：小林直樹，前揭註36，第463頁。小林武、渡名喜庸安，前揭註36，第229頁（小林武執筆）。松

本英昭，前揭註51，第496頁。

憲法對於地方政府體制並未明定，故而立法

者於不違背憲法與地方自治本旨之前提下，

對於作為地方公共團體組織之府會的權責體

制係採首長制或議會內閣制，或兼採首長制

與議會內閣制，自得立法裁量決定之。由住

民對於府會的紛爭，藉由議會解散後的選舉

投票所選出的新議會之多數決以決定首長的

去留，亦契合作為地方自治本旨的住民自治

原則。

（三）學者對此制度的論說

地自法為何於採首長制之原則下，另兼採

議會內閣制的元素，學者認為就二元代表制

下的議會與首長之關係，此制度係著眼於使

首長制民主主義與議會制民主主義皆得以發

揮互為調整的機能54，係日本地自法於採首

長主義下，另納入議會主義或議院內閣制加

以調整55。

（四）地方府會運作此制度的最近案例

關於日本地方府會運用此制度的最近事

例，2023年6月廣島縣安芸高田市議會因「無

印良品」開店計畫案，對石丸伸二市長提出

並通過不具法律拘束力的譴責議決案。之

後，議員認為在市長與議會長期對立下，為

謀求市政正常運作，最佳策略是藉由重新舉

行議員選舉（議會通過對市長的不信任議決

與市長解散議會後舉行），以及日後可能發

生的市長選舉（新議會再次通過不信任議決

時），故而對市長提出不信任議決案，惟該

議決案被否決。此外，東京都あきる野市議

會與市長村木秀幸因特殊老人養護之家案立

場對立，議員以村木氏漠視議會、違反民主

為由，對其提出不信任議決案，議會於2022

年6月通過該議決案，村木氏隨即依地自法解

散議會，新選出的市議會再次通過不信任

案，村木氏依地自法之規定失其職務。村木

氏乃以該不信任議決違法為由，於2022年8月

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撤銷議會違法議決之

訴，但於隔年5月被駁回，審判長鎌野真敬判

示因無事實得認為議會的議決係屬違法。

二、我國借鏡日本府會此制度的可能性

我國現制對於府會地位與權力行使關係，

係採行政首長制，府會係對等獨立行使其法

定權限，並無類似日本地方府會的首長不信

任與議會解散之制衡制度，在此首長制下，

府會對於議會決議所生的對立紛爭雖得藉由

覆議制度的運作暫時解消，但府會於其他方

面若皆堅持政治立場拒不妥協，地方行政將

有停滯而損害住民公益之虞，因而或有探討

我國現制有否納入日本上開制度的可能。

（一）�代議民主制度下的府會法律與政治關

係

依我國現行憲法的規定，地方自治體制係

採代議民主制，由同具民主基礎的地方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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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6：許宗力，前揭註27，第275頁。

註57：例如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80條第1項的規定，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

（市）長的罷免連署期間即需60日，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需40日。

註58：例如依選罷法第75條第1項的規定，對於就職未滿一年的地方公職人員不得行使罷免權，第92條第

2項明定罷免案被否決者，於該被罷免人的剩餘任期內，不得對其再為罷免案的提議。

註59：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3款雖明定立法院與行政院長互有不信任議決權與呈請總統解散

權，但立法院行使不信任議決權之對象係行政院長，並非是選民直選、具有民意基礎的行政首長

（總統），此與地方議會行使不信任議決權之對象為地方選民直選、具有民意基礎的行政首長有所

不同，因而於探討我國地方府會關係體制應否納入此制度時，仍應從此制度本身宜否作為府會制衡

制度思考，而非謂此中央府會外觀類似但本質有所差異的制度當然亦適合建構於地方府會的制衡關

係中。

會，依憲法與法律的授權規定，分別代表住

民行使其法定權力，二者間運營著權力制衡

的法律關係。由於地方自治係受憲法制度性

保障，國家機關基於作為地方自治本旨之一

的團體自治原則，對於地方府會的權力制衡

行為，若無憲法與符合地方自治本旨的法律

之依據，自不得恣意介入干預。此外，由於

我國係實行以政黨政治為主軸的民主政治，

因此府會間亦存在著政黨互為競爭，分別爭

取住民政治支持並對選民負政治責任的政治

關係，即便首長與民代無政黨背景，亦是分

別對選民負政治責任。因此國家機關基於對

政黨政治或民意政治的尊重，對於呈現於地

方府會間的政黨或其他政治力之政治抗衡行

為，自不宜恣意干預，應委由其自律解決，

最終應是尊重地方主權者住民依民主程序裁

決。

（二）我國建構此制度的可能性

我國地方行政首長與議會民代皆由選民直

選產生，各具民主代表性，但在首長所屬政

黨未能於議會掌控多數席次下，府會的對立

紛爭恐難避免56。然而對於府會因政治因素所

衍生，但基於對地方自治、代議民主政治與

政黨政治的尊重，不適宜由其他國家機關介

入解決的政治紛爭，除由選民藉罷免權的行

使以解決僵局外，別無其他解決之道，惟選

民罷免權的行使受有法定罷免程序費時57與限

制58之制約。由於與日本憲法同樣，我國憲法

對於地方府會體制係採首長制或議會內閣制

或二者的混合制並未預作價值決定，係委由

立法裁量決定之，因而若立法者於現行的首

長制下另兼採首長不信任議決與議會解散制

度，由選民以選舉投票對議會與首長的政爭

為最終裁決，係屬住民自治原則的具體表

現，符合憲法保障地方自治的本旨，且不違

反權力分立原則，自不生違憲問題。從而為

探求地方主權者住民對紛爭當事者府會的支

持或反對真意，或有思考有無納入日本上開

府會最終制衡制度之可能59。惟基於如下的檢

討，本文認為現階段我國仍不宜援引日本該

制度作為府會紛爭的最終制衡或解決機制。

首先，地方行政首長係由選民直選產生，

選民係首長職位與權力的正當性根源，首長

係對地方住民負政治責任，府會地位對等，

若在此首長制下，另賦予議會得藉由不信任

議決使具有民意基礎的首長去職，則應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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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0：幸田雅治編，前揭註52，第71頁（入江容子執筆）。

註61：人見剛（2005），《分 改革と自治体法理》，第190頁，敬文堂。

的是議會此不信任議決權是否具備足夠的民

主正當性？對於日本的此制度，學者亦質疑

由於首長與議員皆是由住民選舉產生，二者

對立時，議會應無如議院內閣制般的追究首

長責任之資格60。

其次，在我國現階段尚難被評價是理性場

域的地方府會政治中，若行政首長與議會多

數議員同屬一政黨，則在政黨政治的惡用

下，府會制衡恐淪為徒具形式，但若行政首

長與議會多數議員分屬不同政黨，議會多數

黨亦的確可能基於黨派利益等政治考量，藉

由其多數席次而濫用對首長的不信任議決

權。雖然議員的濫用此權力，相對的因需承

擔首長的可能解散議會重新舉行議員改選，

導致落選或原議會多數席次反而淪為少數席

次的政治風險，故而相當程度或許能降低議

會多數黨濫用此權力的可能，惟此並非意味

議會多數黨議員於評估各種損益後絕無可能

冒此風險。若議會多數黨習於濫用對首長的

不信任議決，其結果可能導致首長屈服於此

威嚇下怯於抗衡議會而毫無作為，或首長因

勇於抗拒議會而面臨去職，無論何種結果恐

皆屬此制衡制度之惡用，亦違背選民藉由分

裂投票所期待的府會分由不同政黨主導之良

性制衡。對日本的此制度，學者亦批判其導

致了二元代表制原所要求的首長與議會之制

衡、機關對立無法發揮功能61。而且，若議

會多數黨習於惡用首長不信任議決，不啻扼

殺了基於選舉而產生的少數派行政首長執政

之可能。

再者，即便議會多數黨並非基於政黨利益

等考量，而是理性通過對首長的不信任議

決，此際可能後續的發展包括：一、首長未

解散議會而去職，重新舉行首長的選舉，

二、首長解散議會，重新舉行議員選舉，但

新議會未再次通過對首長的不信任議決，

三、首長解散議會，重新舉行議員選舉，於

新議會再次通過對首長的不信任議決後，首

長去職並重新舉行首長選舉。無論係何種發

展，恐皆導致因地方頻繁選舉使地方政局動

盪，進而損害以政局穩定為基礎的地方住民

之公益。其中尤以第三種發展因前後短期間

改選所有議員與首長，耗費包括地方行政停

滯、龐大選舉經費支出等高昂成本。

（三）小結

綜上所論，本文認為日本現行府會的不信

任議決與解散制度雖是我國地方自治中為貫

徹住民自治，終局解決府會紛爭之得被參考

的府會制衡選項，但在現階段我國府會政治

生態下，實不宜貿然援用此制度，況且此制

度存在著議會的不信任議決權之民主正當性

問題。從而，對於府會衝突的政治僵局，現

階段亦僅能委由府會理性行使其制衡權力自

律解決。雖然我國每四年始舉行地方選舉，

或是雖然如前所述選民罷免權的行使受到法

定罷免程序費時、行使罷免權受有限制之侷

限，但現階段仍宜由地方主權者住民藉由其

選舉權或罷免權的行使，以「逼迫」首長與

議員須基於地方公益的維護或增進，理性行

使其制衡權力。日本現行地自法明定地方主

權者住民得以住民投票之方式請求解散議

會，此強力監督地方自治機關的住民直接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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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2：關於日本地方住民解散議會的直接請求制度之介紹，另請參閱周宗憲（2013），〈日本地方自治法

中的住民直接請求制度：兼論我國相關制度的問題點（下）〉，《全國律師》，17卷2號，第76-78

頁。學者有認為，為彌補間接民主的缺陷，宜考慮引進住民解散議會制度，以強化住民直接參與及

監督地方自治機關的程度。許志雄（1995），〈地方自治權的基本課題〉，《月旦法學雜誌》，創

刊號，第15頁。學者另有建議基於權責制衡的武器對等原則，應修法使地方行政首長於地方立法

機關審議預算而有違法情事時，有請求解散議會或代表會之權。陳朝建、王惠玲（2007），〈預

算政治與地方府會關係的個案爭議分析〉，陳陽德、紀俊臣主編，《陳陽德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

地方民主與治理》，第498頁，時英。

求制度62，或許是我國完備府會政治爭議解

決機制時之另一思考面。

捌、結論

我國與日本皆是賦予地方自治受憲法制度

性保障的法治國家，國會除不得恣意立法侵

害地方自治權外，並負有依團體自治與住民

自治的地方自治本旨制定法律具體實現地方

自治的憲法義務。在採用地方自治體制作為

國家總體憲政體制一環的我國，基於民主與

權力分立的憲法原則與規定，地方議會議員

與行政首長皆是由地方住民選舉產生，係各

自具有民主基礎的住民代表機關，採二元代

表制，二者地位獨立對等，各依據憲法與法

律行使其法定權限，皆無壟斷地方自治體意

思決定之權，在權力分立與代議民主政治、

政黨政治下，府會存在著互為制衡的法律與

政治關係。

我國現行法制賦予府會有諸多得據以制衡

他方的權力。但地方府會於行使其制衡權力

時，尤其在府會分由不同政黨主導下，由於

政治理念、黨派利益的分歧等因素，必然經

常發生對立紛爭，恐有導致地方行政停滯，

損害地方住民利益之虞。關於府會就法案與

政策的對立之解決機制，我國現行法制設有

首長得請求議會覆議的制度，而日本現行的

再議法制有更為詳細且妥適的規範，值得我

國參考借鏡。

再者，對於各自具民主基礎的府會因政治

等因素所衍生的紛爭對立，中央機關基於對

地方自治、政黨政治與代議民主政治的尊重，

自不宜恣意介入干預，否則非但無從解決府

會紛爭，適足以侵害以團體自治與住民自治

為本質的地方自治。由於我國現行地方自治

法制中，欠缺府會紛爭的最終解決機制，有致

使紛爭長期無解，地方行政停滯因而地方公

益受重大損害之虞，從而，我國地方府會的權

力制衡與最終紛爭解決制度，或有參考日本

現行的府會不信任與解散制度之可能。惟此

立意良好的府會制衡制度，若在現階段府會

政治中貿然實施，因有高度可能被議會多數

黨濫用，導致地方政治失序、行政停滯，以及

府會制衡徒具形式而損害地方公益之弊端，

從而關於府會紛爭的最終解決，我國現時實

無援引採用日本此制度之必要，宜由作為首

長與議員權力正當性來源之地方主權者住民

藉由其選舉權與罷免權的行使，以監督府會

理性行使其制衡權力謀求自律解決，並追究

濫用權力的府會及其主導政黨之政治責任。

（投稿日期：2023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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